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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十一、十二條及長期照顧輔具租賃

服務原則暨長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

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規定，特訂

定本要點。 

二、輔具租賃服務特約單位辦理資格：長期照顧輔具租賃特約單位

(下稱特約單位)資格須依商業登記法辦理商業登記或依藥事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取得藥商許可執照。 

三、服務說明 

(一)服務對象：居住於嘉義市並經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評估，符合長照需要等級第二級(含)以上者，且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3.五十五至六十四歲原住民 

4.五十歲以上失智症者 

(二)服務內容：特約單位提供服務對象輔具租賃服務，含輔具運

送、安裝、使用訓練與追蹤服務、輔具使用過程中故障提供

維修服務及客訴服務。 



四、補助原則 

(一)輔具租賃項目及其租金補助依當年度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長

期照顧（照顧服務、專業服務、交通接送服務、輔具服務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給付及支付基準」辦理。 

(二)特約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將前月份核銷資料送本中心辦理

核銷撥款，核銷時應檢具領據、個案清冊、租賃紀錄(含照

片)；十二月份之核銷應於本中心會計年度關帳日前一周完

成核銷，日期將另行通知，逾時不予補助。 

五、特約單位資格申請程序：由申請人本人或代理人(若為代理人，

請附授權書)向本中心承辦窗口提出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附表一)一式二份。 

(二)商業登記證影本或藥商許可執照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

並核章。 

(三)特約契約書一式四份。 

(四)輔具服務人員清冊一份(含姓名、身分證字號、輔具服務人

員課程結業證明)。 

(五)輔具租賃服務營運計畫書(格式請參照附件一)一式四份，並

含以下內容： 

1.單位基本簡介 



2.租賃品項清冊(含單位管理序號、輔具名稱/型號、原廠製造

序號、規格/功能、出場年月、租金訂價、查驗登記字號、

製造廠商名稱)及租賃空間 6坪以上之證明文件。 

3.輔具購入證明文件 

4.租賃品項清潔消毒、檢查與維護程序(含存放空間規劃) 

5.輔具租賃服務流程 

6.服務人員教育訓練規劃 

7.租賃品項押金規範 

8.輔具服務租賃紀錄表 

9.與服務使用者租賃契約書 

六、特約單位資格審查方式： 

(一)初審：就所送書面資料及資格條件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審查，

如有資料遺漏者，逕行通知送件單位於期限內補送，逾時視

同放棄，初審符合資格者，始得參加複審。 

(二)複審：由本中心邀請審查委員(至少一位外聘專家學者)擔任

審查工作，針對初審符合資格者之書面資料進行審核(視需

求進行實地審查)並造具審核意見，再由原業務單位核定，

核定符合資格者使得與本中心簽訂特約。 

(三)本審查委員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交通



費。 

七、特約單位資格審查標準： 

(一)服務規模配置 

1.特約單位之組織健全性。 

2.輔具租賃服務門市有獨立店面，且該輔具租賃服務須有獨立

空間，空間需達六坪以上，環境合適。 

(二)門市服務人員及教育訓練規劃 

門市至少聘用兩名專職經教育訓練之服務人員，且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1.自辦教育訓練：針對輔具租賃特約單位規劃之門市服務人員

訓練課程完整性。 

2.參與他單位教育訓練：針對門市服務人員提供教育訓練之規

劃。 

(三)租賃品品質 

1.提供輔具完整回收、檢修、洗淨、消毒、乾燥、檢查包裝等

流程及方法。 

2.輔具清潔消毒場域合適。(與合適之清潔、消毒廠商合作亦

可)。 

3.針對租賃輔具品項資料完整。 



(四)服務流程及品質 

1.特約單位提供輔具服務流程完整。 

2.針對輔具使用過程中故障排除服務流程完整。 


